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Sf_114   船員適任證書申請書   申請日  年  月  日/補件通知日    年   月   日 

本申請書依照總統100年2月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20611號令公布船員法第六條第三項修正 

□核發□晉升  

□換發□補發  

 □註銷限制  甲級船員  

□一等船長  
□一等輪機長  
□二等船長  
□二等輪機長  
□三等船長  
□三等輪機長  

□一等大副  
□一等大管輪  
□二等大副  
□二等大管輪  
□三等船副  
□三等管輪  

□一等船副  
□一等管輪  
□二等船副  
□二等管輪  
□GMDSS 值機員  
□電技員  

 

 

請貼照片  

 

 
乙級船員  

□甲板助理員  
□助理級航行當值  

□輪機助理員  
□助理級輪機當值  

申請人切結事項 
本人無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，
經判決有期徒刑6個月以上確定之紀錄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

簽章 

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件 

甲級

船員  

1.申請書1份。 
2. 最近2年內1吋脫帽半身相片2張。 
3.船員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：須經公立
醫院或教學醫院檢查合格，且未逾2
年有效期間 

4.船員服務手冊。 
5.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有關職務之
訓練證書。 

6.船上訓練紀錄簿及其簽署人員基本資
料表（換發者免附）。 

7.原適任證書或執業證書。 

8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（或特
種）考試航海人員考試之考試及格證
書、或航海人員測驗合格證明（換發者
免附）。 

9.海勤資歷：應檢附於總噸位500以上/主機推進動力750KW 以上船舶擔任艙面/輪機/電技匠職
務或航海/輪機/電技實習生合計至少1年海勤資歷（含履行航行當值至少6個月）證明文件。換
證者須有最近5年內１年或最近6個月內3個月500總噸/750KW 以上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格證
明。 

值機員

GMDS S 

1.申請書1份。 2. 最近2年內1吋脫帽半身相片2張。 
3.船員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：須經公立
醫院或教學醫院檢查合格，且未逾2年
有效期間。 

4.船員服務手冊。 
5.通用級值機員訓練合格證書。 

6.基本安全訓練證書，已申請航行員適任證書者免附。 
7.原適任證書（第1次申請者免送）。 

乙級船

員  

1.申請書1份。 
2.最近2年內1吋脫帽半身相片2張。 
3.船員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：須經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檢查合格，且未逾2年有效
期間。 
4.船員服務手冊。 
5.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有關職務之訓練證書。 
6.船上訓練紀錄簿及其簽署人員基本資料表（換發者免附）。 
7海勤資歷：第1次申請助理級航行/輪機當值適任證書者，應檢附於國內航線至少1年、或於國
際航線至少2個月之同部門工作之海勤資歷證明。第1次申請甲板/輪機助理員適任證書者，應
檢附於國際航線任職幹練水手或舵工以上職務至少1年、機匠或加油以上職務至少6個月之海勤
資歷證明（換發者免附）。 

9.原適任證書（第1次申請者免送）。 

備    註 
1.申請各項適任證書應依規定繳交證書規費。 
2.郵寄申辦者，請附掛號回郵郵資及信封。 

申請人姓

名 

中文 
 船員服務 

手冊字號 
 

電
話  

英文 
 地

址 

 

此致    交通部航港局_____航務中心        (註：各航務中心地址及聯絡電話詳見下一頁) 

承

辦

人 

 
審核

主管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航務中心地址及聯絡電話一覽表 

 

航務中心 地址 聯絡電話 

北部航務中心 200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6號 02-89783577 

中部航務中心 435台中市梧棲區中橫十一路18號 04-23690647 

南部航務中心 804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2號 07-2620758 

東部航務中心 970花蓮市港口路15號 03-8230172 

 


